[bookmark: _Toc535165046][bookmark: _Toc64359936]考点9  中央与特别行政区的关系（9:03-9：30）
一、中央与特别行政区的关系
是一个主权国家内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我国的国家结构形式是单一制）
二、中央对特别行政区行使的权力：
1.外交事务2.特区防务3.任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行政机关的主要官员；任免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政府主要官员和检察长4.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决定特别行政区进入紧急状态
[bookmark: OLE_LINK22]5.全国人大常委会享有对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解释权
[bookmark: OLE_LINK36]（1）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
（2）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基本法关于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内的条款自行解释。
（3）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基本法的其他条款也可解释。
6.全国人大享有对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修改权
（1）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修改权属于全国人大
（2）基本法的修改提案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特别行政区。
三、特别行政区经中央授权享有高度的自治权
1.行政管理权
2.立法权。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须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备案不影响该法律的生效）
[bookmark: OLE_LINK29]全国人大常委会可将特区立法机关制定的有关法律发回，但不作修改。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回的法律立即失效。
3.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中遇有涉及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的事实问题，应取得行政长官就该等问题发出的证明文件，上述文件对法院有约束力。行政长官在发出证明文件前，须取得中央人民政府的证明书。
4.特别行政区实行独立的税收制度，保持自由港地位和独立的关税地区。
注意：中央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权力关系是授权与被授权的关系，而不是分权关系。 
四、《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
1.国安法制定的依据：宪法、基本法、决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
2.明确规定了中央人民政府对有关国家安全事务的根本责任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宪法规定的责任）
3.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事务，承担维护国家安全的主要责任，并接受中央人民政府的监督和问责。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由行政长官担任主席。
4.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设立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由中央人民政府指派，就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履行职责相关事务提供意见。
5.明确四类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分裂国家罪、颠覆国家政权罪、恐怖活动罪和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
6.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机构，机构名称为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
考点10  特别行政区的政治体制（9：40-10:16）
一、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一）行政长官的任职资格
香港：年满40周岁，在香港居住连续满20年，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在外国无居留权
澳门：年满40周岁，在澳门居住连续满20年，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
   (二)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
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在当地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三)行政会议/行政会
香港行政会议是协助行政长官决策的机构（行政长官任免）;澳门行政会是协助行政长官决策的机构。
  （四）廉政公署
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廉政公署，独立工作，对行政长官负责，廉政专员对行政长官负责。
二、特别行政区行政机关
[bookmark: OLE_LINK25]1.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主要官员由在香港通常居住连续满15年并在外国无居留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担任。
2.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的主要官员均由行政长官提名并报请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其免职也由行政长官向中央人民政府提出建议。
3.香港特别行政区律政司主管刑事检察工作，不受任何干涉。（香港没有检察机关）
三、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
1.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具有中国国籍不是香港立法会议员的必要条件；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由选举产生。
2.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议员由澳门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担任。
3.立法会多数议员由选举产生，少数特首任命
4.立法会举行会议的法定人数为不少于全体议员的二分之一。
5.香港立法会的职权还包括同意终审法院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的任免。
四、特别行政区司法机关
1.司法机关的范围：香港只有法院才属于司法机关；澳门司法机关除法院外还包括检察机关。
2.香港特区终审法院和高等法院的首席法官，应由在外国无居留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担任。香港特区终审法院的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的任命或免职，还须由行政长官征得立法会同意，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
3.澳门终审法院法官、终审法院院长的任命和免职均须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
考点11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10:16-10:50）【特别关注蓝色部分新增内容】
一、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的设置
村民委员会的设立、撤销、范围调整，由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提出，经村民会议讨论同意，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居民委员会的设立、撤销、规模调整，由街道办事处提出，报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决定。
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和基层人民政府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和社区的基层组织，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进行工作，领导和支持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行使职权。
基层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没有领导和被领导关系） 
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协助基层人民政府开展工作。
三、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的组成
村民委员会主任可以由村党组织负责人通过法定程序担任。居民委员会主任可以由社区党组织负责人通过法定程序担任。
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都可以根据需要设下属的委员会（2025年修法后专门明确“两委”根据需要设立老年人和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也可以分设村民小组或居民小组。
四、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和居民会议、居民代表会议
1. 居民会议由18周岁以上的居民组成。居民代表会议由居民委员会成员和居民代表组成。
2.需由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决定的重要事项，应当先经村党组织研究讨论。需由居民会议或者居民代表会议决定的重要事项，应当先经社区党组织研究讨论。（前置研究）
3. 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和居民自治章程、居民公约，报相应的基层人民政府备案（而非批准）。居民自治章程、居民公约也可以报街道办事处备案。
4.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居民自治章程、居民公约以及居民会议或者居民代表会议的决定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相抵触，不得违背公序良俗，不得有侵犯居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财产权利的内容。
五、法律责任和法律救济
1.村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成员/居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成员作出的决定侵害村民合法权益的，受侵害的村民/居民可以申请人民法院予以撤销，责任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2.村民委员会不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法定义务的，由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责令改正。
3.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事项的，由上一级人民政府责令改正。
4.居民委员会不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法定义务的，由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责令改正。
考点12  公民基本权利概述（10:50-11:08）
一、基本权利的概念
基本权利的主体主要是公民。外国人也可以成为一些基本权利的权利主体。 
二、基本权利的效力
基本权利对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都具有效力，对于普通公民同样具有效力。
三、基本权利的限制
基本权利限制的概括性规定是第5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基本权利的法律保留：对于基本权利的限制，必须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法律作为依据。对于某些重要的基本权利，宪法本身会直接对其限制作出规定。（宪法保留）
考点13  政治权利和自由（11:08-11:20）
一、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bookmark: OLE_LINK41]除了年龄之外，对公民的选举权并无其他条件要求。精神病患者，在法律上也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只不过因其不能实际行使选举权利，经选举委员会确认，不列入选民名单。
平等权反对不合理差别对待.
二、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言论自由是指公民有权通过各种语言形式，针对国家政治和社会中的各种问题表达思想和见解的自由。
考点14  人身自由(11:20-11:27)
一、生命权
我国宪法文本并没有明确规定生命权。
生命权的主体不限于本国公民，外国人、无国籍人都是生命权的主体。
二、人身自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
三、人格尊严权
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
四、住宅不受侵犯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
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为了收集犯罪证据、查获犯罪嫌疑人、需要对有关人员的身体、物品、住宅及其他地方进行搜查时，必须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
五、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
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
考点15  社会经济权利与文化教育权利(11:27-11:33)
一、财产权
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注意补偿前面没有限定词）
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
二、劳动权
劳动不仅仅是个人的权利，同时也是个人的义务。
三、劳动者的休息权
休息权的主体是劳动者，而非任何公民。 
四、获得物质帮助权
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可获得物质帮助。 
五、受教育的权利
受教育权既是公民的权利也是公民的义务。
六、文化权利和自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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